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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已下达，尚未生效。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金额：87,363,275.13元（不含其他费用，利息暂计至2025年4月15日止）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 公司已为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代偿本金

及利息8,675.76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已在2023

年度及2024年度财务报表中累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8,675.76万元。 公司将持续按照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根据一审判决和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本判决为一审判决，

各方当事人有权在规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诉讼结果对公

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欣环保” ）融资租赁业务发生逾期，江

苏亚邦染料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亚邦股份” ）作为担保方，根据与仁

欣环保签订的保证合同及法院判决结果，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已向江苏瀚瑞金港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代偿本金及利息8,675.76万元。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就上述与仁欣环保、蔡家

胜、倪修兵、高祖安四方的追偿权债务纠纷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令仁欣环保、蔡家胜共同向公司偿还代偿款86,632,470.84元及利息损失730,804.29元

（暂计至2025年4月15日止）， 并按照年利率3.1%自2025年4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

日止；请求判令倪修兵、高祖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25日受理了该案件。本次诉讼案件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披露的 《亚邦股份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4）。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

2026年 3�月2�日，公司收到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25）苏0412�民初821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确认原告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破产

债权金额为87833256.28�元（其中本金为86632470.84�元，利息为1200785.44�元）；

2、确认原告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在86632470.84�元限额内对被告江苏仁

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21]港回租字JX1206� 号《融资租赁合同》附件一

《租赁物清单》中的资产在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

3、被告蔡家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对被告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对原告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被告倪修兵、高祖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对被告江苏仁欣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在87826277.55�元范围内对原告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驳回原告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8096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85966元，由被告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蔡家胜、倪修兵、高祖安负担；公告费1000�元，由原告承担200�元，被告江苏仁欣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蔡家胜、倪修兵、高祖安共同负担8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已为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代偿本金及利息8,675.76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已在2023年度及2024年度财务报表中累计计提

信用减值损失8,675.76万元。 公司将持续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根据一审判决和案件进

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本判决为一审判决， 各方当事人有权在规定期限内提起上

诉，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诉讼结果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风险提示

1、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18日裁定受理对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后指定江苏公善民律师事务所担任仁欣环保管理人，公司已向仁欣环保

管理人申报了相关债权。 公司已于前期根据公允价值变动情况，对仁欣环保的投资全额确

认了损失，并计入了以前年度的其他综合收益。 公司将根据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据企

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相应后续会计处理， 并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数据为

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披露的《亚邦股份关于参股公司仁欣环保收到法

院受理破产清算裁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一审判决尚未生效。

五、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2217� � � � � � � � � �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2026-004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重整投资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599,000,0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7,479,398,928股）的

21.378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3月6日。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17户。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 ）裁定受理申请人福建华闽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合力泰” ）及子公司江西合力泰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合力泰” ）的重整申请。同日，福州中院指定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

算组（以下简称“管理人” ）担任公司的管理人。

2024年11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预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司已分别

与杭州骋风而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紫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4家产业投资人主体签署了《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投

资协议》。

2024年11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重整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司已分

别与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铠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丰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湖州易股共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大有瑞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萍乡金伍纾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兴途特殊机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兴邦聚合彩纤有限公司、青岛兴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银河吉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等13家重整财务投资人主体签署了《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

2024年12月23日，公司及江西合力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合称“重整计划” ）。同日，福州中院裁定批准

了《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及江西合

力泰重整程序。

2024年12月24日， 公司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全体重整投资人支付的全部重整投资款合计191,480万

元。其中，重整产业投资人支付投资款共计90,210万元，重整财务投资人支付投资款共计101,270万元。

2024年12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公司为执行

重整计划实际转增4,362,982,708股，公司总股本由3,116,416,220股增至7,479,398,928股。 本次转

增的股票全部登记至管理人专用证券账户，后续将由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划转至重整投资人及

债权人指定账户。

2024年12月31日，福州中院裁定确认公司及江西合力泰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及江西合

力泰的重整。

2025年2月13日，管理人将1,799,000,000股转增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4.05%）由管理人专用证

券账户过户至全体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证券账户， 其中： 向各产业投资人指定主体共计划转1,020,

000,000股，向各财务投资人指定主体共计划转779,000,000股。 具体详见《关于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

体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股票过户完成后，各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重整投资人类型

重整投资人指定持股主体

名称

指定持股主体

受让股票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锁定期

（月）

1

杭州骋风而来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

杭州骋风而来控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0,000,000 2.67% 24

广州骋风吉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75,000,000 2.34% 12

2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川发睿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5,000,000 3.01% 12

3

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烟台

海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000,000 4.95% 12

4

北京紫光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紫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吉安市吉州区星火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0,000,000 0.67% 12

5

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1]

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

61,300,000 0.82% 12

6

广州铠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招平智算一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74,100,000 0.99% 12

7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汇

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

130,000,000 1.74% 12

8

湖州易股共赢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州易股鼎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4,074,074 0.99% 12

9

北京大有瑞晟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北京大有瑞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60,000,000 0.80% 12

10

萍乡金伍纾困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萍乡金伍纾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60,000,000 0.80% 12

11 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信泰福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8,823,500 0.79% 12

12

深圳市招平领航二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招平领航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3]

57,692,307 0.77% 12

13

共青城兴途特殊机遇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共青城兴途特殊机遇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00,000 0.74% 12

14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粤纳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1,856,274 0.69% 12

15

滁州兴邦聚合彩纤有限公

司

滁州兴邦聚合彩纤有限公司 50,000,000 0.67% 12

16

青岛兴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青岛兴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769,230 0.41% 12

17

北京银河吉富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吉富启瑞天泽8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5,384,615 0.21% 12

合计 1,799,000,000 24.05%

注：

[1]�股东“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原名为“天津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已于2026年1月27日完成工商注册更名。

[2]“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汇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系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指定持股主体的证券账户名称，与《关于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中所示的

“丰汇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同一主体。

[3]�“深圳市招平领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深圳市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指

定持股主体的证券账户名称，与《关于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中所示的“深圳市

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一主体。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7,479,398,928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799,076,537股，本次解除限售

的股份数量为1,599,000,000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00,076,537股。 除前述情况

外，公司未发生导致股本变动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关于限售股解禁的承诺

（1）重整产业投资人

杭州骋风而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承诺本次受让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其指定主体之一取

得的175,000,000股12个月内不减持。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紫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等3家重整产业投资人承诺本次受让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减持。

（2）重整财务投资人

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铠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丰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湖州易股共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大有瑞晟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萍乡金伍纾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兴途特殊机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兴邦聚合彩纤有限公司、青岛兴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银河吉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等13家重整财务投资人主体承诺：受让的重整投资转增股份限售期12个月，自转增股份登记至其证

券账户之日起算。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监管机构对其及其他财务投资人有具体限售期限要求的，按照

监管要求进行调整。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2月14日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份

自2025年2月13日登记至上述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名下。 因此，自2026年2月13日起上述重整投资人指

定主体持有的公司股份承诺锁定期届满。

2.�上述股份锁定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已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

情形。 本次限售对象所持的限售股份达到股份解锁条件。

3.�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

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3月6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599,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3787%。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17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存在质

押/冻结情况

1

广州骋风吉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5,000,000 175,000,000 2.3398% 否

2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川发睿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5,000,000 225,000,000 3.0083% 否

3

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烟台海

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000,000 370,000,000 4.9469% 否

4

北京紫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吉

安市吉州区星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00,000 50,000,000 0.6685% 否

5

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1]

61,300,000 61,300,000 0.8196% 否

6

深圳市招平智算一号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74,100,000 74,100,000 0.9907% 否

7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汇精

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

130,000,000 130,000,000 1.7381% 否

8

湖州易股鼎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4,074,074 74,074,074 0.9904% 否

9

北京大有瑞晟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60,000,000 60,000,000 0.8022% 否

10

萍乡金伍纾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60,000,000 60,000,000 0.8022% 否

11

天津信泰福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8,823,500 58,823,500 0.7865% 否

12

深圳市招平领航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3]

57,692,307 57,692,307 0.7713% 否

13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共青城兴途特殊机遇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00,000 55,000,000 0.7354% 否

14

广州粤纳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1,856,274 51,856,274 0.6933% 否

15 滁州兴邦聚合彩纤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0.6685% 否

16 青岛兴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769,230 30,769,230 0.4114% 否

17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吉富启瑞天泽8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5,384,615 15,384,615 0.2057% 否

合计 1,599,000,000 1,599,000,000 21.3787%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1]�股东“泰安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原名为“天津启高昊源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已于2026年1月27日完成工商注册更名。

[2]“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丰汇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系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指定持股主体的证券账户名称，与《关于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中所示的

“丰汇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同一主体。

[3]�“深圳市招平领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深圳市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指

定持股主体的证券账户名称，与《关于向重整投资人指定主体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中所示的“深圳市

招平领航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一主体。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799,076,537 24.05% -1,599,000,000 200,076,537 2.67%

高管锁定股 76,537 0 76,537

首发后限售股 1,799,000,000 24.05% -1,599,000,000 200,000,000 2.6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680,322,391 75.95% 1,599,000,000 7,279,322,391 97.32%

三、总股本 7,479,398,928 100% 0 7,479,398,928 100%

六、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合力泰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财务顾问对合力泰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603269 证券简称：海鸥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9，由董事会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28日~2026年4月24日

预计回购金额 6,000万元~12,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8,842,464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8639%

累计已回购金额 100,090,419.24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9.92元/股~11.9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未来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12个月内。 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7元/股（含），因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派息、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2025年6月4日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

超过人民币17元/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1.93元/股（含本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2月，公司未进行回购股份。

截至2026年2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8,842,4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639%，购买的最

高价为11.93元/股、最低价为9.9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00,090,419.2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408�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博 公告编号：2026-007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6,743,7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6,743,7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48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48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浩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刘义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6,584,583 99.8509 151,687 0.1421 7,456 0.007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内容及募投项目

延期的议案》

30,753,

001

99.4851 151,687 0.4907 7,456 0.02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中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晴晴、赵珍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163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6-017

转债代码：113049� � � � � � � � � � � �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6年2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期间，共有0元“长汽转债” 已转

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0股。 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6年2月28日，累计共有4,953,000

元“长汽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29,88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0.001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8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495,046,

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8585%。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53号）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公开发行3,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

行总额3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1]287号文同意， 公司3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7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长汽转债” ， 债券代码

“113049” 。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长汽转债”自2021年12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

格为38.39元/股，由于2021年10月21日及2022年5月20日分别实施了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2021年度利润分配；2021年7月20日、2021年9月8日、2021年11月9日、2022年4月15

日、2022年6月22日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股权激

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登记；2022年7月19日完成2022年6月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2年8月11日完成2022年7月

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2年10月24日完成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2022年12月23日完成2022年9月9日至2022年12月14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1

月9日完成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22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2月3日完成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2023年3月9日完成2023年2

月13日至2023年2月24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4月14日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3年6月7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3年7月13日， 实施2022年度利

润分配；2023年10月11日， 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4年1

月11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24年2月20日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2024年5月21日完成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4年6月12日，

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4年9

月13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及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

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5年1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股本发生变动、 及由于

2025年2月24日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2025年4月14日完成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39.61元/

股；2025年7月16日， 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导致股

本发生变动，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39.16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长汽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12月17日起至2027年6月9日。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6年2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期间，共有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

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0股。 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6年2月28日，累计共有4,953,000元

“长汽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29,88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的0.0014%。

截至2026年2月28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495,046,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99.8585%。

三、可转债转股、行权以及其他原因导致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证券类别

（单位：股）

变动前

（截至2025年1月31日）

因可转债转股变

动的股份数（股）

变动后

（截至2026年2月28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A股）

29,852,900 0.35 0 29,852,900 0.35

无限售流通股（A

股）

6,209,243,340 72.56 0 6,209,243,340 72.56

H股 2,318,776,000 27.09 0 2,318,776,000 27.09

股份总数 8,557,872,240 100.00 0 8,557,872,240 100.00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6-008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新增诉讼事项的情况

2026年3月2日，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或“劲嘉

股份” ）收到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劲嘉创投” ）的书

面通知，劲嘉创投收到了《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黔06民初37

号），具体情况如下：

1.诉讼当事人

原告：贵州省筑银扶贫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被告：贵州省梵天菌业有限公司、劲嘉创投、乔鲁予

第三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分行

2.具体事由：原告通过第三人向贵州省梵天菌业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20,475万元，

劲嘉创投及乔鲁予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贵州省梵天菌业有限公司未按照约定的

还款计划履行还款义务，劲嘉创投及乔鲁予未履行连带责任保证责任。 截至2025年4月23

日，尚欠本金18,345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

3.判决结果：

3.1解除原告贵州省筑银扶贫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与被告贵州省梵天菌业有限公司、

第三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分行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

3.2被告贵州省梵天菌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省筑银扶

贫产业基金（有限合伙）借款本金18,345万元及截至2025年4月23日止，欠利息5,239,

892.54元、罚息1,518,099.72元、复利130,084.7元（剩余利息、罚息、复利继续按照《人民

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约定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

3.3被告贵州省梵天菌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省筑银扶

贫产业基金（有限合伙）律师费46,000元；

3.4被告劲嘉创投、乔鲁予对上述判决确定的3.2、3.3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前次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基本情况

案件一：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涉

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为案件原告，深

圳市众利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乔鲁予、陈零越、劲嘉创投、深圳市劲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信恒通贸易有限公司为案件被

告，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二：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

增仲裁及执行裁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

永支行为案件申请人，劲嘉创投、乔鲁予、深圳永丰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为案件被申请人，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交了仲裁申请书。

（二）进展情况

2026年3月2日，公司收到劲嘉创投的书面通知，劲嘉创投收到了《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6〕 粤03执596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

书》（〔2026〕粤03执596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6〕粤03

执596号之一）以及《深圳国际仲裁院裁决书》（〔2025〕深国仲裁4561号），进展情况如

下：

案件一裁定结果：

查封、冻结、扣押、扣留、提取或划拨被执行人深圳市众利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乔鲁

予、陈零越、劲嘉创投、深圳市劲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信恒通贸易有限公司的财产（以人民币451,381,737.7元及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

变价、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劲嘉创投持有的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股票（证券代码：

002191，股票性质：无限售流通股）300万股以清偿债务；变价、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新疆世

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股票（证券代码：

002191，股票性质：无限售流通股）3,800万股以清偿债务。

案件二裁决结果：

1.劲嘉创投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9,500,

000元及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利和罚息（暂计至2025年4月16日，利息为人民币1,

568,393.75元，复利和罚息均为人民币0元，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至

2025年4月19日止， 之后的罚息以积欠本金为基数、 复利以积欠利息和罚息为基数均自

2025年4月20日起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2.劲嘉创投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99,500,

000元及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利和罚息（暂计至2025年4月16日，利息为人民币3,

157,466.67元，复利和罚息均为人民币0元，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至

2025年4月21日止， 之后的罚息以积欠本金为基数、 复利以积欠利息和罚息为基数均自

2025年4月22日起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3.劲嘉创投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1,000,

000元及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利和罚息（暂计至2025年4月16日，利息为人民币1,

004,227.78元，复利和罚息均为人民币0元，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

至2025年5月29日止，之后的罚息以积欠本金为基数、复利以积欠利息和罚息为基数均自

2025年5月30日起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4.劲嘉创投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3,500,

000元及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利和罚息（暂计至2025年4月16日，利息为人民币1,

063,066.67元，复利和罚息均为人民币0元，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至

2025年7月15日止， 之后的罚息以积欠本金为基数、 复利以积欠利息和罚息为基数均自

2025年7月16日起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5.劲嘉创投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4,500,

000元及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利和罚息（暂计至2025年4月16日，利息为人民币1,

094,800元， 复利和罚息均为人民币0元， 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至

2025年7月23日止， 之后的罚息以积欠本金为基数、 复利以积欠利息和罚息为基数均自

2025年7月24日起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6.劲嘉创投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6,000,

000元及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利和罚息（暂计至2025年4月16日，利息为人民币

457,955.56元，复利和罚息均为人民币0元，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至

2025年7月23日止， 之后的罚息以积欠本金为基数、 复利以积欠利息和罚息为基数均自

2025年7月24日起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有权以依法处分深圳永丰田科技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第三工业区厂房1栋、厂房2栋、厂房3栋、办公

楼4栋、宿舍5栋、厂房6栋房产所得价款在最高额人民币400,000,000元内优先清偿裁决

第1、2、3、4、5、6、12、13项确定的劲嘉创投应付款项。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有权以依法处分劲嘉创投持有的深圳劲

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万股股票、300万股股票、300万股股票所得价款优先清偿裁决第

1、2、3、4、5、6、12、13项确定的劲嘉创投应付款项。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有权以依法处分劲嘉创投持有的深圳永

丰田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币39,897,068元股权所得价款优先清偿裁决第1、2、3、4、5、6、12、

13项确定的劲嘉创投应付款项。

10.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有权以依法处分深圳永丰田科技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第三工业区厂房1栋、厂房2栋、厂房3栋、办公

楼4栋、宿舍5栋、厂房6栋物业自2023年4月19日至2028年12月31日期间产生的全部经营

收入所得价款优先清偿裁决第1、2、3、4、5、6、12、13项确定的劲嘉创投应付款项。

11.深圳永丰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乔鲁予各自对裁决第1、2、

3、4、5、6、12、13项确定的劲嘉创投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2. 劲嘉创投补偿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本案律师费人民币900,

00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

13.本案仲裁费人民币1,493,602元，由劲嘉创投承担。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福永支行已预交人民币1,493,602元，抵作本案仲裁费，劲嘉创投直接向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支付人民币1,493,602元。

14.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的其他仲裁请求。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累计诉讼、仲裁等情况

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世纪运通” ）、实际控制人乔鲁予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及司法执行

事项汇总如下：

序号 案件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执行人）

涉案金额（万

元）

案件阶段

1

〔2024〕 粤 03 民 初 6855 号 、

〔2026〕 粤03执596号、〔2026〕

粤03执596号之一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世纪运

通、乔鲁予等

45,138.19 裁定执行

2 〔2025〕粤0305执调498号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 8,400.00 裁定执行

3 〔2025〕粤0305执调2231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宝安支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9,974.86 裁定执行

4 〔2025〕深国仲受 3422�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17,299.05 已裁决

5 〔2025〕粤0305执调3504号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16,679.74 裁定执行

6 〔2025〕深国仲受1492号-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29,250.24 裁定执行

7 〔2025〕深国仲受4561号-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福永支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27,345.04 已裁决

8 〔2025〕粤0305执调6648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44,002.26 裁定执行

9 〔2025〕粤03执保2595号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35,250.98 裁定执行

10 〔2025〕粤0305执调9086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33,631.74 裁定执行

11 〔2025〕粤03执保2555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57,285.81 裁定执行

12 〔2025〕粤0304民初24647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4,573.46 已判决

13 〔2025〕粤03执保1349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46,561.77 已判决

14 〔2025〕粤03执保2948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18,865.09 裁定执行

15 〔2025〕粤0305民初48696号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6,784.59

已开庭，一审

未判决

16 〔2026〕粤03执241号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124,534.90 裁定执行

17 〔2026〕粤03执243号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54,582.25 裁定执行

18 〔2025〕黔06民初37号

贵州省筑银扶贫产业基

金（有限合伙）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19,033.81 已判决

合计 599,193.78 /

注：上述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额系原告（申请人）单方主张，未经最终裁定确认。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仲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各自保持独立，上述案件与公司

无关，本次案件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

劲嘉创投及实际控制人作为被执行人或被申请人的部分财产已被法院查封、冻结或扣

押，后续若被执行人或被申请人未按照执行裁定书履行，法院将可能采取相应方式处置本

次案件被执行人或被申请人名下相关财产。

因涉及诉讼及仲裁案件， 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已被司法处

置。此外，针对其他尚在审理中的案件，若相关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后续作出生效判决或裁

决支持债权人请求，并依法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则其持有的相应公司股票也可能面临被司

法处置的风险。 上述可能发生的司法处置所涉及的股票后续存在变动可能性，司法机关强

制执行的具体时间、处置数量、交易价格等均具有不确定性。若司法处置涉及的股票数量达

到一定比例，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公司将跟进相关进展情况，

并督促相关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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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6，由董事长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28日~2026年4月27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00万元~20,0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580,8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570%

累计已回购金额 92,905,722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4.15元/股~27.6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10,000.00万元

（含）-20,000.00万元（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股

份的价格不超过36.00元/股（含），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

月26日披露的2025-011号公告。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27日起由不超过人民币36元/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5.75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披露的2025-023号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一）2025年7月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实施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

月2日披露的2025-024号公告。

（二）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7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股股份3,580,800股，占公司截至本公

告日总股本的0.2570%，回购最高价格人民币27.61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人民币24.15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人

民币92,905,72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回购方案的变更或终止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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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2/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2月30日~2026年12月29日

预计回购金额 8,000万元~1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429,765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1%

累计已回购金额 30,360,288.8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9.76元/股~73.00元/股

注：本公告以截至2026年3月1日的公司总股本即395,975,998股为准。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并在未来适宜时机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含本数），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元/股（含），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8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29,76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为0.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3.00元/股，最低价为69.7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

360,288.80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